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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

主席林腾蛟主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

７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代为出席董事

０

人。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１２

，

３２４

，

５８５．２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度末可供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８５７

，

９５６

，

７４３．３１

元，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

５２６

，

９２６

，

００８．４５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预案为：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２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３

，

４００

，

１３８．６３

元，留存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独立董事对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回报

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长远发展资金需求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七）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

工作的总结报告》。

（八）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法定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立信中联闽都所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一直为公司审计单位， 且该事务所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

中，勤勉、尽责、独立、公正，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法定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其协商确定其

２０１２

年度的审计工作

报酬。

（九）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十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授信额度将陆续到期，根据公司业务拓展的需要，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相关主营业务有较

大幅度增长。

２０１２

年，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合计

１０．６０

亿（不含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信托融资、

房地产基金等其他融资，下同），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其相关明细如下：

１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１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林腾蛟个人提供担保；

２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３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林腾蛟个人提供担保；

３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２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林腾蛟个人提供担保；

４

、公司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５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１０００

万美元，由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林腾蛟个

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６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３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７

、 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２５００

万人民币， 由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林腾蛟个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８

、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５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福州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

９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福州

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１

、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１２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７５００

万元，美元

５０００

万元，由福建阳光集团

有限公司、林腾蛟个人提供担保。

上述银行授信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

年有效。

（十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班子竞买土地事宜的议

案》。

根据公司房地产业务经营和发展需要，拟增加土地储备，并计划通过参加公开招、拍、挂等方式获取。

为便于计划管理和实际运作，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充分发挥经营班子的作用，董事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房地产业务经营和政府土地公开招、拍、挂公告等的实际情况，在总额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的额度内决定并全权参与和处理土地

或项目竞买的有关事宜。

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

年。

（十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２

号公告。

以上第（二）

～

（六）、（八）、（十一）、（十二）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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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监事长陈文平主持，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公司监事会及其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三、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发表如下意

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监督， 在检查中没有发现内控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及内部控制异常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且能有效运行，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覆盖

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且能得到持续和严格的执行，《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情况。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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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二）召开地点：福州市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７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法定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班子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其他事项：听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会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

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帐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４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９

：

２０

前。

３

、登记地点：福州市乌山西路

６８

号本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联系电话：

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２

（二）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

７

《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法定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班子竞买土地事宜的议

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

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林腾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龙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年秋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阳 光 城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剑锋 江信建

联系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３１４５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电子信箱

０００６７１＠ｙａｎｇｏ．ｃｏｍ．ｃｎ ０００６７１＠ｙａｎｇｏ．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

，

２２８

，

５９２

，

０４９．８３ ３

，

２０１

，

６７５

，

８５４．５８ ０．８４％ ２

，

２３２

，

４３９

，

５５５．１０

营业利润

（

元

）

４２３

，

７９１

，

６６２．７３ ７５３

，

０６３

，

０４３．９９ －４３．７２％ ２３６

，

２５６

，

９８５．３６

利润总额

（

元

）

４２２

，

９２６

，

７０２．２０ ７４８

，

９７７

，

９２６．３７ －４３．５３％ ２３９

，

８５７

，

７９６．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２

，

３２４

，

５８５．２４ ５６０

，

８２９

，

２７５．６４ －４４．３１％ １８１

，

３６９

，

６０９．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３

，

０００

，

９７５．１７ ５６４

，

０１６

，

７５３．４９ －４４．５１％ １７９

，

９７４

，

８０８．８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

，

３５８

，

１０９

，

５９５．３６ －７２３

，

３１９

，

３０３．８４ －２２６．０１％ ７８４

，

８６４

，

１１６．４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３

，

１８８

，

７００

，

９３５．８８ ５

，

９０３

，

７４８

，

５４７．８２ １２３．４０％ ３

，

３２２

，

５９６

，

６０８．６９

负债总额

（

元

）

８

，

８４７

，

２８６

，

２３２．１４ ３

，

１５４

，

４８４

，

７１２．１７ １８０．４７％ ２

，

０７０

，

０１５

，

０４４．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

，

００７

，

６８０

，

９８３．２３ １

，

６１８

，

９１９

，

８５９．９６ ２４．０１％ ８６３

，

０８８

，

４３６．０８

总股本

（

股

）

５３６

，

００５

，

５４５．００ ５３６

，

００５

，

５４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７

，

５０１

，

７３３．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８ １．０５ －４４．７６％ １．０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８ １．０５ －４４．７６％ １．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８ １．０５ －４４．７６％ １．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１３％ ４５．３２％ －２８．１９％ ２３．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１７％ ４５．５８％ －２８．４１％ ２３．１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４．４０ －１．３５ ２５５．９３％ ４．６９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５ ３．０２ ２４．１７％ ５．１５

资产负债率

（

％

）

６７．０８％ ５３．４３％ １３．６５％ ６２．３０％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４５ ５２３

，

９６３．２４ －２

，

８５５．５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４５２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８

，

６７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

，

７９９

，

８９１．９１ －６

，

１２３

，

４４８．８６

－２

，

５８８

，

６０２．１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０

，

０４１．３１ ７０８

，

６１８．４２ －４６５

，

７４１．７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５４

，

８６５．４３ ７９３

，

３８９．３５ ０．００

合计

－６７６

，

３８９．９３ － －３

，

１８７

，

４７７．８５ １

，

３９４

，

８００．５４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３８，２８８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３２，７５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４．４４％ １３０，９８０，７５８ ３１，２８９，９８７ １２８，１０４，３４９

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１７％ １１３，４６９，８９１ １１３，４６９，８９１ １１３，４６９，８９１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６．１７％ ８６，６９１，７７３ ８６，６９１，７７３ ８６，６９１，７７３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９３％ １０，３３１，１４１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９％ １０，１１８，７２０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盛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５２％ ８，１５３，６８６ 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６％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申万菱信竞争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６％ ２，９９０，５９４ 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盛利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３％ ２，２８７，３６８ ０ ０

石狮市新湖丰泰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０％ ２，１３２，７１７ ２，１３２，７１７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９９，６９０，７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３３１，１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０，１１８，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８，１５３，６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９０，５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２８７，３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基金公司

－

中行

－

中诚消费成长灵

活配置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１１，４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１，９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野村资产管理株式会社

－

野村中国投资

基金

１，１５４，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第二大股东系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

第三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

之间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１

、

报告期内公司外部环境和政策的变化

２０１１

年

，

是我国

“

十二五

”

开局之年

，

政府实行了

“

稳经济

、

调结构

、

控通胀

”

的宏观经济政策

，

货币政策

持续从紧

，

一年内三次加息

，

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

在以抑制通胀为核心的宏观紧缩环境下

，

房地产行

业遭遇了史上最严厉的调控

。

为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中央和各省市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

，

１

月

２６

日国务院出台

“

国八条

”

正式拉开序幕

，

接着出台

“

限购

”、“

限价

”、“

限贷

”

及房地产税制改革试点

、

住房

转让营业税调整等措施

，

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

；

另外

，

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

加大闲置土地的清理等

措施增加住房供给

。

上述政策的陆续出台

，

不断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引向深入

，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

，

房地产投资性需求显著下降

，

价格上涨得到遏制

，

市场成交以满足刚性居住需求的

中小户型普通住宅为主

，

多个城市库存量达到历史高点

，

大部分城市房价开始逐渐回落

。

报告期内

，

公司房地产开发的主要城市之一福州市

，

从年初的

“

榕十一条

”

到年中的

“

福州多数银行上

调首套房货利率

”，

及

２０１１

年继续执行限购令

，

福州楼市政策依旧没有松动

。

土地方面

，

开发商拿地热情

骤减

，

２０１１

年福州土地市场成交

４９３．５２

平方米

，

成交总额

２２４．５４

亿元

，

分别比上年下降

４２％

、

３２％

。

各开发

商各显其能

，

采取了形式多样的营销方式

，

以加快回笼资金为目标

。

公司认为

，

本轮房地产调控彰显了国家改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

调整住宅供应结构

、

抑制房价过快

上涨

、

满足国民居住基本需求

、

保证国家和谐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

短期来看

，

调控政策和调控手段将会较

大地影响房地产市场既有秩序

，

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

但房地产市场中长期向

好的趋势仍未改变

，

房地产调控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面对国家连续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

，

公司密切关注政策动态

，

不断提

高对政策和市场的应变能力

，

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

以差异化发展策略来积极应对调控的长期化

。

公司采

取积极的措施

，

并顺应市场形势发展

，

基于均衡开发和销售的整体考虑

，

统筹安排项目的开发节奏

，

适时

调整营销策略

，

同时加强内控管理

，

强化财务预算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

，

确保公司房地产主业可持续健康

的发展

。

２

、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围绕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目标

，

面对国家连续出台的更为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

以及

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

，

公司经营管理层攻艰克难

，

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

２０１１

年度

，

公司

继续坚持

“

区域聚焦

、

深耕发展

”

的战略

，

在重点发展福州及周边地区市场的同时

，

逐步完善区域布局

，

扩

大区域影响

，

拓展西安咸阳

、

太原市

、

兰州等省外市场

；

公司加大销售力度

，

加快资金回笼

，

通过自筹资金

、

银行贷款

、

发行信托计划等方式

，

确保公司开发项目的资金需求

；

公司结构性多渠道

、

多方式取地

，

增加公

司未来发展的土地储备

；

公司通过实施做精品

、

树品牌的经营策略

，

全面提升产品品质

、

项目经营能力和

管理水平

。

（

１

）

继续加大对房地产业务的投入

，

做强

、

做大房地产主业规模

公司坚持

“

区域聚焦

、

深耕发展

”

的战略

，

在做好福州区域项目

，

力争成为福州区域龙头的同时

，

逐步

完善区域布局

，

拓展省外市场

，

有效增加土地储备项目

。

目前

，

公司相继在福州

、

西安

、

咸阳

、

常州

、

海南

、

南宁

、

太原

、

武夷山等城市同时开发多个项目

。

同时

，

公司通过设立增资子公司

、

受让股权等方式

，

加大对

房地产主业的投入

，

培育优质住宅类房地产开发业务

。

（

２

）

实施行之有效的销售策略

，

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

加快资金回笼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以缓释风险为目标

，

以提高现金流和周转率为重要抓手

，

努力适应和应对市场的变化

。

公司注重产品的定位工作

，

不遗余力地提升产品品质

，

同时

，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

，

采取积极措施和灵活的

销售策略

，

加大项目销售力度

。

公司对现有存量住宅产品

，

采取高速周转方式

，

灵活定价

、

快速推盘

，

在市

场调整期内抓住需求

，

以匹配的品质

，

加快资金回笼

，

增强项目开发资金配套能力

；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

增

加中小户型的设计

，

提高商业地产的投入

，

探索旅游地产的新业务

，

丰富公司产品线

、

寻求新的盈利增长

点

，

保证企业稳定增长

。

（

３

）

筹措资金

，

确保项目资金需求

公司积极筹措资金

，

努力寻求资金来源多元化的优势

，

确保项目开发和增加土地储备的资金需求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在拓宽融资渠道

、

方式和品种上

，

获得了各银行

、

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支持

，

开展了多项融

资业务

。

公司通过合理配置资金

，

确保开发项目的资金需求

，

以保证全年现金流可以支持多个项目的正

常开发

。

（

４

）

增加土地储备

，

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通过受让股权

，

参加招拍挂等多渠道

、

多方式取地

，

增加了多项土地储备

。

目前在福州

、

武夷山

、

西安

、

咸阳

、

海南等地共有十多个土地储备项目

，

为公司实现区域性龙头房地产开发企业战略目

标奠定了基础

。

（

５

）

抓住商机

，

国际贸易业务取得稳定持续增长

２０１１

年

，

面对欧债危机

、

人民币持续升值

、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

商品采购成本增加等不利因素

，

公司迎

难而上

，

抓住商机

，

继续大力发展国际贸易

，

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

积极稳妥开展财务资金工作

，

通过合理利

用财务工具

，

加强财务管理等手段规避汇兑风险

，

降低资金成本

，

利用出口信用保险

，

加强出口贸易的风

险管控

，

确保贸易业务的零坏账率

。

全年贸易业务完成额

１４５

，

５７８

万元人民币

，

同比

２０１０

年度增长

４１．３９％

。

２０１１

年

，

公司房地产业务的经营也受到了国家及地方政府连续出台的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影响

，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２

，

１４４．６５

万元

，

比上年度增长

０．７９％

；

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

，

２３２．４６

万

元

，

比上年度下降

４４．３１％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工作安排

２０１２

年

，

公司将继续坚持

“

区域聚焦

、

深耕发展

”

的发展战略

，

围绕

“

苦练内功

、

快速周转

、

多元融资

、

积

极拿地

”

的经营方针

，

在力争成为福州区域龙头之一的同时

，

向省内外的二

、

三线城市

，

甚至四线城市聚

焦

，

扩大区域影响

，

进一步树立和提升

“

阳光城

”

良好的品牌形象

。

２０１２

年

，

公司致力开发新品

，

重点开发

阳光理想城

、

阳光城新界

、

阳光城领海

、

南屿滨江城

、

阳光假日广场

、

阳光世纪广场

、

林隐天下

、

上林景苑等

项目

，

通过提高周转率

、

降低成本费用的运作模式

，

突出项目的盈利能力与降低取地成本优势

，

提高核心

竞争力

，

同时公司将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

加大项目的投入和营销力度

，

力争完成公司全年的经营目标

。

（

１

）

密切关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动态

，

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房地产行业走势的研究

，

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

科学把握投资规模

，

及时调整房地产经营策略和开发节奏

，

做到各项目有序

、

均衡

地开发

。

（

２

）

增加土地储备时突出项目的盈利能力

，

执行严格的项目立项标准

，

保证项目的税前成本利润率水

平

；

同时

，

要灵活应用概念地产

、

股权收购

、

一级转二级

、

底价竞拍等方式获取土地资源

，

突出土地的成本

优势

。

有前瞻性

、

预见性地择机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二

、

三线城市拓展

，

甚至深耕地级市或经济发展较好的

县级市

，

拓展三四线城市

。

（

３

）

稳步均衡推进存量项目的开发建设

，

丰富产品种类

，

增加经济型别墅

、

小型综合体的配比

。

（

４

）

通过

“

高周转

、

低成本

”

的运作模式

，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产品创新将兼顾时间与成本

、

效率

与速度

，

努力推进各区域公司之间

、

项目之间均可通过产品定型复制

，

降低研发成本

，

提高研发工作效率

。

（

５

）

拓宽融资渠道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加强财务资金管理

。

继续保持与各银行

、

金融机构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

，

争取在贷款融资方面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

；

通过实施股权私募基金

、

信托贷款

、

并购贷款

、

收

益权信托融资

、

国内外房地产基金

、

资本市场融资等多元化的融资模式

，

顺利实现融资

，

灵活应对资金压

力

。

２０１２

年

，

公司将努力扩大房地产基金规模

，

提高其在资金来源结构中的比重

，

多选择共担风险的股权

融资为主要融资模式

；

同时

，

进一步改善负债结构

，

加强回笼

，

减轻短期偿债压力

。

（

６

）

创新管理模式

，

推行简单化管理

，

提高项目精细化管理水平

。

推动组织架构进一步扁平化管理

，

实现总部管理

、

职能部门相辅相成

、

地区公司项目运营的简化管理

；

通过透明化

、

信息化管理

，

建立成本

、

资源

、

授权等一系列管控系统

，

降低管控成本

、，

同时运用量化管理技术来解决企业管理问题

。

（

７

）

严控成本

、

费用

，

提升开发效率

，

推广集团采购

，

降低采购成本

，

努力降低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

使

其比例维持在行业平均水平

。

（

８

）

加强经营团队的建设

，

建立健全人才管理新模式

，

加速专业经营人才

、

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工作

，

为

其提供良好的项目经营及管理的平台

，

通过培训

、

考察

、

交流

，

提高团队专业能力

，

拓展团队业务视野

，

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

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基础

。

（

９

）

深入开展公司内部控制规范的试点工作

。

公司将制定内控规范实施方案

，

通过启动培训

、

自查梳

理

、

对照检查

、

整改落实

、

纠偏巩固

、

自我评价等阶段

，

逐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设

，

强化公司内

控管理

，

提高公司运作水平

、

整体运行效率和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房地产行业

１７６，０４６．１３ ８９，０３２．０９ ４９．４３％ －１８．７０％ －１６．１８％ －１．５１％

贸易行业

１４５，５７８．３０ １４３，４７０．９１ １．４５％ ４１．３９％ ４３．８５％ －１．６８％

其他业务

５２０．２２ ４８４．８８ ６．７９％ ３６９．３０％ ８５６．３７％ －４７．４７％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房屋销售

１７６，０４６．１３ ８９，０３２．０９ ４９．４３％ －１８．７０％ －１６．１８％ －１．５１％

商品销售

１４５，５７８．３０ １４３，４７０．９１ １．４５％ ４１．３９％ ４３．８５％ －１．６８％

物业服务

５２０．２２ ４８４．８８ ６．７９％ ３６９．３０％ ８５６．３７％ －４７．４７％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合并单位

１３

家

，

原因为

：

（

１

）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与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房地产

”）

各自出资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与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共同组建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西公司

”），

公司持有山西公司

８０％

的股权

，

阳光房地产持有山西公司

２０％

的股权

。

（

２

）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海南实业

”）

对阳光城

（

昌江

）

棋子湾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棋子湾置业

”）

出资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００

万元

，

同福建群升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群升置业

”）

共同合作设立该合资公司

，

海南实业持有

棋子湾置业

７０％

股权

，

群升置业持有棋子湾置业

３０％

股权

。

棋子湾置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成立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告

）。

（

３

）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发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房地产

”）

各自出资

２

，

５５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４５０．００

万元共同组建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城福建公司

”）。

公司持有阳光城福建公司

５１％

股权

，

阳光房地产持有阳光城福建公司

４９％

股权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公告

）。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同意由公司

、

阳光房地

产

、

福建骏森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建骏森

”）

共同对公司下属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公司增资

１６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其中由公司在原对阳光城福建公司出资

２

，

５５０．００

万元的基础上增资

２７

，

４５０．００

万元

，

阳光房地产在原对阳光城福建公司出资

２

，

４５０ ．００

万元的基础上增资

１３２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

福建骏森增资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增资后

，

阳光城福建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１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中公司出资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持有其

１７．９６％

股权

，

阳光房地产出资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０

万元

，

持有其

８０．８４％

股权

，

福建骏森出资

２

，

０００ ．

００

万元

，

持有其

１．２％

股权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告

）。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同

意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信托

”）

对阳光城福建公司设立信托计划

，

阳光城福建公司的股

东福建骏森以信托计划资金向阳光城福建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５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增资完成后

，

阳光城福建公

司注册资本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公司持有阳光城福建公司

９．３７％

股权

、

阳光房地产持有阳光城福建公司

４２．１９％

股权

、

福建骏森持有阳光城福建公司

４８．４４％

股权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告

）。

（

４

）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

为公司开展业务做准备

，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陕西省咸阳市设立陕西隆丰置业有限公司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公告

）。

（

５

）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

为公司开展业务做准备

，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陕西实业

”）

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陕西省设立陕西金鑫泰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金鑫泰置业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告

）。

为支持金鑫泰置业的业务发展

，

公司同意陕西实业

与福州捷利诚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捷利诚贸易

”）

共同向金鑫泰置业以货币增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

其中陕西实业增资

２０．００

万元

，

捷利诚贸易增资

９８０．００

万元

。

增资完成后

，

金鑫泰置业注册资本增加至

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陕西实业出资

１

，

０２０．００

万元

，

持有其

５１％

股权

；

捷利诚贸易出资

９８０．００

万元

，

持有其

４９％

股权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告

）。

（

６

）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房地产

”）

各自出资

１６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共同组建

阳光城武夷山置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夷山置地

”）。

公司持有武夷山置地

９０％

股权

，

阳光房地产持有

武夷山置地

１０％

股权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告

）。

（

７

）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房地产

”）

各自出资

７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８００．００

万元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共同组建阳光

城武夷山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夷山置业

”）。

公司持有武夷山置业

９０％

股权

，

阳光房地产持有武夷

山置业

１０％

股权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告

）。

（

８

）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２１

，

３６６．５２

万元受让控股股东福建

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中置业

１００％

股权及相关权利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告

）。

（

９

）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

为公司开展业务做准备

，

公司控股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兰州梨花

岛置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设立兰州昭泰置业有限公司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公告

）。

（

１０

）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陕

西实业

”）

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陕西省设立陕西富安泰置业有限公司

，

陕西实业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告

）。

（

１１

）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

公司同意与公司控投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山西公司

”）

共同出资在山西省太原市设立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风置业

”）。

长风置

业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０％

；

山西公司出资人民

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０％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公司同意将持有

的长风置业

５０％

股权转让给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房地

产

”）、

将持有的长风置业

３０％

股权转让给山西公司

，

股权转让后

，

阳光房地产持有长风置业

５０％

股权

，

山西

公司持有长风置业

５０％

股权

。

（

１２

）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

为公司开展业务做准备

，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兰州

实业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兰州梨花岛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梨花岛置业

”）

与梨花岛置

业的全资子公司兰州昭泰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昭泰置业

”）

共同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甘肃省

兰州市皋兰县设立兰州鸿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鸿福房地产

”）。

鸿福房地产注册资本

：

人民

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梨花岛置业出资人民币

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６０％

；

昭泰置业出资人民币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０％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告

）。

（

１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公司同意与下属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西公司

”）

共同

组建太原新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南城公司

”）。

新南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成立

，

注

册资本金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

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

山西公司持有

９０％

股权

。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阳 光 城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 光 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张鸿羽女士

为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８８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６８８

（

前端

）

５１９６８９

（

后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鸿羽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

金经理姓名

李立

、

管华雨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鸿羽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２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２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高级研

究员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

任高级研究员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高级研究员

、

专户投资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增聘张鸿羽女士为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本公

告日起，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由李立先生、管华雨先生、张鸿羽

女士共同管理。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关于大成新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办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参与相关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等代销机构开始办理大成新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０９００１８

，以下简称“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及参与各代销机构相关优惠活动。具体公

告如下：

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的代销机构申请，约

定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代销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

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

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二、参与优惠活动（具体规定以各代销机构公告为准）

（一）中国银行

１

、凡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凡通过中国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

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

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

明的费率。

（二）中国建设银行

１

、凡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

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七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

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凡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上注明的费率。

（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

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

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四）交通银行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

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凡通过交通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

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

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

明的费率。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上述业务详情：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１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平煤

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神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在平顶山市成立合资公司，同时，双方

对市场所需产品相互全面开放。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针对双方设立合资公司的相关事宜，公司与平煤神马做了

进一步的协商约定，重新签署了《平煤神马装备集团与林州重机集团合作协议

书》，双方在出资比例、经营范围及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作了更为详细的约定。

上述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登载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１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合资公司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取得了平顶山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４２２

），营业执照

上载明的具体内容为：

名称：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重机有限公司

住所：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东路

１１

号院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晨明

注册资本：贰亿壹仟叁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贰亿壹仟叁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山设备制造及维修；机电设备安装施工；调度绞车、设备租

赁，贸易及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发照机关：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照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王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

改计划》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自查报告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治理的现

状，整改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董事长王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

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

改计划》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自查报告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治理的现

状，整改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

作水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将持续跟踪督

促整改计划的落实情况。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